
江苏能源监管办关于开展电网公平开放监

管工作的通知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各发电集团江苏分（子）公司、国信集团、协鑫集团，

各独立发电企业、储能企业：

为深入贯彻《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加快推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

9号）、《电力监管条例》《电网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国能发监管规〔2021〕

49号）等有关规定以及《2024年能源监管工作要点》（国能发监管〔2024〕

4号）安排，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电网公平开放监管，现制定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规范电网公平开放行为，保护相关各方合法

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时发现电网公平开放中的突出问题，督促提升电网

公平开放服务水平，推动国家新能源、储能等行业政策项目落实。

二、监管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三）《电力监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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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令第 14号）；

（五）《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

24号）；

（六）《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能新能〔2013〕433号）；

（七）《电网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国能发监管规〔2021〕49号）；

（八）《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

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2〕39号）；

（九）《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规〔2022〕104号）；

（十）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三、监管范围

本次监管范围是自 2021年 9月《电网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印发实施以来，

对电网企业面向全省范围内新能源发电、储能等电源提供接入电网服务情况

开展监管。

四、监管内容

（一）电网企业公平无歧视提供接入服务情况。电网企业是否存在无正

当理由拒绝电源项目业主提出的接入申请，或拖延接入系统的行为；是否存

在拒绝向电源项目业主提供接入电网须知晓的输配电网络的接入位置、可用

容量、实际使用容量、出线方式、可用间隔数量等必要信息的行为；是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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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发电等符合国家要求建设的发电设施，除保证电网和设备安全运行的

必要技术要求外，提出高于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规范的接入适用技术要求；

是否存在违规收取不合理服务费用的情形等。

（二）电网企业建立电源项目接入电网工作制度情况。电网企业是否建

立电源项目接入电网工作制度，对分布式新能源发电项目简化工作流程是否

明确提供接入服务的工作部门、工作流程、工作时限，以及负责电源项目配

套送出工程建设的工作部门、工作流程；是否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受理、审核、

签订接网协议等。

（三）电网企业信息公开情况。电网企业是否公开电源接入制度，为电

源项目业主查询相关信息提供便利，并通过门户网站等方式每月向电源项目

业主公布相关信息等。

（四）电网企业信息报送情况。电网企业建立的电源项目接入电网相关

工作制度，是否在编制完成后一个月内报送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是否

按要求向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报送公平开放情况，包括各类电源接入、

电网互联、信息公开等情况。

五、工作安排

（一）启动部署及自查（4月）。制定工作方案，印发监管工作通知，明确

专项监管工作要求。电网企业开展全面自查，对于自查发现问题，可以自行自改

的，立即整改，并于 4月 30日前将自查整改报告报送江苏能源监管办，报告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自查基本情况、自查发现问题、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成效、下

一步工作举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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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监管（5月）。根据日常监管情况，结合 12398投诉、举报

以及信访等问题线索，组织现场监管工作组进行现场检查。通过查看数据系

统、查阅文件资料、走访座谈、调查取证等方式，抽查自查整改情况，对问

题反映突出地区进行重点现场检查。

（三）整改总结（6月）。汇总梳理监管发现问题，视情采取通报、监

管约谈、行政处罚等方式督促整改落实。对于发现的其他问题线索，按程序

移交相关部门。根据自查和现场监管情况，适时开展总结工作，形成总结报

告，有关工作建议等报送国家能源局。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电网企业要高度重视本次监管工

作，落实人员责任，组织开展自查，积极配合做好现场检查工作，明确分管

领导、具体责任部门和工作联系人 （见附件），并于 4月 10日前报送江苏

能源监管办。

（二）认真开展自查，积极配合监管。电网企业认真组织开展自查，对

于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制定详细整改计划，并明确具体整改措施和时限。

积极配合江苏能源监管办开展现场检查，及时提供真实、完整材料，不得故

意拖延，不得阻碍或拒绝监管人员履行职责。

（三）坚持统筹安排，严守廉洁自律。江苏能源监管办现场检查工作应当

统筹安排，遵循通知规定，坚持以问题为引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汇总，

并提出整改意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实事求是，

严肃执法，廉洁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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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荣祝 025-83115281

邮 箱:yangrz@nea.gov.cn

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公室

2024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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